
皇冠大酒店会议合同书

甲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杭州皇冠大酒店               （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就甲方在乙方举办会议的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本次会场的确认

	会议名称
	

	会议室

名称
	五楼 皇悦厅
	会议形式
	课桌摆台
	会议人数
	40人

	会议时间
	2018年7月11日  下午 2：00-6：00
	会议场次
	1场

	 会  场  要  求

 
	签到台   人数：1
位置：
	人数：

演讲台 ：1
	台  签   数量：
位置：□主席台  □台面

	
	横  幅   位置：     
金额：
	水  牌   ： 3块
位置： 
	大厅

	
	投影仪时间：     

    
	话  筒  有线话筒：0
        无线话筒：2
	

	
	会场租金：2000元（含投影仪）或2500元/(含会场LED屏)
一楼大厅LED屏：500元

茶歇自带收服务费：200元或300元/场


备  注：会议场次时间的规定：上午场 截止为12：00；下午场 截止为18：00；晚上场 截止为23：00。
         每场为4小时，每超过2小时以内加收：半场租金，超过2小时-4小时加收整场租金。
2、 本次会议的用房确认：

	日    期
	房    型
	数    量
	房    价

	7月11日
	标 房
	5
	360元/间

	
	
	
	

	代消品：

□放   ■撤
	长话/手机

□开    ■闭
	拼房

■是    □否
	会务组房号：

房卡张数：2张


注：实际用房数量最大误差：-10%以内。甲方如需增加房间，乙方有房的前提下，要配合安排用房，如果要减少房超过10%的，甲方需支付不足部分的房费。客人房费：客人自付，场租费会务组支付：会务组统一支付。
本次会议的用餐确认：

	日    期
	午餐桌数
	晚餐桌数
	用餐地点
	用餐形式
	用餐标准

	7月11日
	
	3备1桌
	鼎府二楼包厢
	桌餐
	1200元/桌或1500元/桌

	
	
	
	 
	
	

	
	
	
	
	
	

	
	
	
	
	
	


备 注：1、自助餐：用餐人数超过保底人数人，按实际用餐人数结算； 

2、以上餐标不包括酒水，餐厅产生的费用直接支付给餐厅。
3、红酒、白酒自带付服务费：100元/桌*总桌数，啤酒、饮料不可带。
3、 付款方式：

甲方于会议举办前30日向乙方预付定金3000_元，该预定金将在会议后3 天内返还给甲方或抵做会议消费用。其他费用在会议当天办理入住手续时交付乙方前台收银处，会议全程结束当天结清本次会议的一切费用。
甲方在乙方发生的一切费用以：

□  现金支付         □  信用卡支付       □  支票         □ 支付宝
   汇款帐号：

开户名：杭州皇冠大酒店
开户行：杭州杭州银行笕桥支行

帐  号：74718100002208
本次会议消费签单人姓名：邱红卫            联系电话：13989895329
五、本次会议双方的负责人：
为使会议的筹备和举办得以有效保障，甲乙双方须各指定一名联系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负责协调与合同执行有关事宜。
甲方联系人：  安黎欢                                  乙方联系人：    马超英        
电 话（手机）： ‭15210315875                         电 话（手机）： 15355081055   
六、双方责任：

1、 甲方在布置会场时不得对场内建筑结构造成破坏，不得对墙面、地毯、桌椅、电器等设施造成损坏，不得在会场内用餐，大件物品一律不得进入会场，小件物品进入会场需征得乙方的同意；

2、 乙方按协议所订房的日期、数量提供给甲方，甲方所订房数增减幅度不得超过预订总房数的+10%。客人入住时，如出现自然单间，按整个房间的房费结算；

3、在合同有效期内，一方如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书，即为违约。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责任，全部的定金作为违约金赔付给一方。违约金额应在违约后3天之内一并付清。每逾期一日付款，违约方加付违约金额1%的滞留金，制止付清为止。
4、会场内不得买卖商品（实物）、签约商品买卖合同，等违法的行为，如有发现或被相关的职能部门查处，所有责任由甲方全部承担，乙方概不承担。乙方在才期间造成的损失，也由甲方赔偿。
5、甲方请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或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给乙方备案之用。

6、甲方自行负责会议全过程中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有纠纷与乙方无关。
七、酒店停车优惠：参会人员的车辆厅在酒店停车场内，在24小时以内每进出一次凭酒店的停车优惠券酒店收取5元的停车费。
八、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如有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在会议开幕30天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对方应在3天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以双方协商同意并签署书面文件之后方可变更或解除合同。变更或解除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应由责任方赔偿损失。

九、乙方按本协议确定的会议要求认真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并按实际发生的会议费用进行结算。

十、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十一、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友好协商解决。
甲方授权代表（签章）：                      乙方授权代表（签章）：
电话：010-65877429                          电话：0571-86979003
传真：010-65870596                          传真：0571-86457106
手机：15210315875                           手机：15355081055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88号
2018 年 6 月21 日                          2018 年 6月  21 日
